
 

 

 

 

 

 

沪经贸教﹝ 2017﹞ 55 号 

 

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

程建设项目申报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

程 2017 年项目申报和 2014 年立项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沪

教委高〔2017〕22 号，见附件 1）要求，学校开展 2017 年度上

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课程规划 

1.各学院须规划 2017-2019 年拟建设的全英语课程（不少于

2 门），并对每一门课程填写《全英语专业三年（2017－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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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建设规划课程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“ 规划课程信

息表” ）。 

2.只有列入规划的课程方可申报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

程。 

（二）课程申报 

1.申报建设的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原则上应是高校本科

非语言类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，具有较好的建设基础，至少已

面向两届学生开设，教学效果良好。 

2.课程教学理念先进，选用经审查合格的国外优秀原版教材

作为主教材，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各方面体现国际水平，

能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，具有示范辐射作用。 

3.申报课程的负责人要有一定的海外教学工作经历，教学团

队相对稳定、结构合理、外语水平较高、学生评价高。鼓励国外

教师、专家等参与课程的教学工作。 

4.每名课程负责人在同一个建设周期内只能申报 1 门课程，

已经担任市级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且尚未结项的课程负

责人不能再申报同类课程。 

5.课程申报的其他条件详见《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

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见附件 3）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1.规划课程信息表（纸质版一份、电子版） 

2.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申报表（附件 4，纸质版一式

五份、电子版）； 

3.课程负责人不少于 45 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。 

4.课程网站。 



 

 

三、申报程序及时间节点 

1.4 月 5 日前，各学院组织全英语课程规划制定和课程申报

工作，并将“ 规划课程信息表” 和申报课程名单报教务处教学科，

在教务处协调下安排申报课程视频录像的拍摄工作。 

2.4 月 10 日前，课程负责人完成申报材料撰写和课程视频

录像拍摄工作，经所在学院审核汇总后将申报表纸质版（一式五

份）和电子版以及课程视频录像光盘统一交教务处教学科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3.4 月 11 日，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择优遴

选，确定推荐申报 2017 年度全英语课程，并在学校网站上进行

公示。 

4.4 月 12 日，课程负责人对课程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和完善，

经所在学院审核后将申报表修改稿（纸质一式四份和电子版）交

教务处教学科，并完成课程网站资料的完善和上传工作。 

5.4 月 14 日，学校将课程申报表及课程视频报送市教委高

教处和和上海高校外国教材中心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

课程 2017 年项目申报和 2014 年立项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

2.全英语专业三年（2017－2019 年）建设规划课程信

息表 

3.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

4.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 



 

 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

教务处 

2017 年 4 月 1 日 

 

（ 联 系 人 ： 须 金 晶    联 系 电 话 ： 67703547   E-MAIL ：

jcksift@126.com） 

 

 


